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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4008次會議 

民國 115年 6 月 18日 

    討論事項（一） 

國防部擬具「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經林政務

委員明昕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為建置無人載具不對稱戰力，且考量政府財政、國防安全

及配合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國防部依預算法第 83 條第 1

款規定，逐年籌獲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擬具「國防自主無

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案經林政務委員明昕邀集國防部、財政部、經濟部、法務

部、數發部、國科會、本院主計總處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

審查整理竣事。 

三、 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之定義，指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

關（構）、部隊辦理經本院核定採購第 4 條所定項目之

主要裝備系統與其支援系統之獲得、產製、維修、工程

及訓練，並定明採購項目。（草案條文第 3 條、第 4



 

 

2 

條） 

(二)定明本條例所需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經費上限、來源

及施行期間，以及施行期間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

之。（草案條文第 5條、第 7條） 

四、 茲將該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

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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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總說明 

近年戰場運用大量無人載具執行偵察、監視、目標定位及精準攻擊任

務，不僅有效消耗敵軍兵力及裝備，也大幅降低自身人員傷亡，充分展現

不對稱作戰優勢。國軍平時面對中共灰色地帶襲擾，可運用無人載具執行

海空域監控、重要設施警戒及外離島巡查任務，有效提升情監偵能力，降

低人力及裝備負擔。當敵情升高時，無人載具可快速部署於關鍵區域，持

續執行監控及預警工作，協助指揮官掌握戰場動態。戰時面對敵軍大規模

兩棲登陸，國軍部署大量攻擊無人載具，搭配精準飛彈、直射火力等，可

對敵形成飽和攻擊能力，針對敵軍艦艇、登陸載具、指揮節點及後勤補給

系統進行全面打擊。 

國防部持續蒐整無人載具演訓所見缺失及當前各國戰場運用之最新

戰術戰法，規劃以大量、長單及迭代更新原則，提升無人載具作戰量能，使

國軍未來於戰場上隨時保持嚇阻之不對稱戰力。因此，建立穩定及自主之

無人載具產業鏈，已為刻不容緩之國家安全戰略重要環節。 

依俄烏戰場經驗，每日消耗數千架無人機已成常態，為滿足戰時快速

補充需求，同時防範通訊及導控模組後門資安風險，亟須積極推動無人載

具非紅供應鏈政策，強化關鍵模組自製量能，達到在地供應、自主產製及

自主維修目標，厚實國防自主能力，方能於平、戰轉換時，藉本土產業鏈

迅速擴產，確保國軍作戰持續力及防衛韌性。 

除了國防效益，無人載具產業涵蓋載具製造、電池系統、光電感測器、

人工智慧、通訊設備、軟體開發及維修保養等多元領域，國軍採購無人載

具，創造無人載具產業附加就業機會及投資效益，打造國防安全及產業發

展效益併行之國家新興戰略，可創造國防及民生雙贏局面。 

綜上，因應中共軍事威脅持續擴增，為建置無人載具不對稱戰力，且

考量政府財政、國防安全及配合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依預算法第八十三條

第一款規定，編列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二千一百億元之特別預算，自一

百十五年八月一日起至一百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逐年籌獲國防自

主無人載具，以達到提升國軍整體戰力，確保國家安全之目的，爰擬具「國

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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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條例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之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之項目。（草案第四條） 

五、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所需經費之上限、來源與預算編列方式及舉

債額度之限制。（草案第五條） 

六、預算之執行應依法辦理審計。（草案第六條） 

七、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之施行期間。（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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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面對敵情威脅日益嚴峻及新型

態戰爭趨勢，為建置國軍大量無人載

具執行偵察及精準攻擊等任務，同時

厚植國防產業，打造非紅供應鏈，提升

嚇阻能力，確保國家安全及國防自主

能力，特制定本條例。 

一、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因應中共大規模兩棲登陸威脅，

國軍優先運用大量無人載具，搭配
精準飛彈、直射火力等，對敵軍艦艇
、登陸載具、指揮節點及後勤補給系
統實施全面飽和攻擊，以期發揮不
對稱作戰效能，滿足「多域拒止」與
「重層嚇阻」之能力。 

三、為滿足戰時快速補充需求，同時防
範通訊及導控模組後門資安風險，

亟需建立無人載具非紅供應鏈，強
化關鍵模組自製量能，達到在地供
應、自主產製及自主維修目標，以厚
實國防自主能力，確保國軍作戰持
續力及防衛韌性。 

四、本條例之制定可滿足國軍大量無人

載具需求，同時帶動產業規模擴大，

提升我國無人載具產業全球競爭力

，達到國防及民生雙贏目標。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國防自主無人載具

採購，指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

部隊辦理經行政院核定採購第四條所

定項目之主要裝備系統與其支援系統

之獲得、產製、維修、工程及訓練。 

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之定義。 

第四條  本條例所定國防自主無人載具

採購之項目如下： 

一、濱海監偵型無人機。 

二、濱海攻擊型無人機。 

三、小型自殺無人艇。 

本條例所定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之項
目： 
一、第一款定明採購濱海監偵型無人機

，於中共航渡及泊地登陸階段，確實
掌握敵主力動態，使國軍各部隊儘
早獲知敵登陸指向，即時應處。 

二、第二款定明採購濱海攻擊型無人機
，於中共航渡及泊地登陸階段，藉國
軍聯合情監偵，對敵船團、登陸載具
、兩棲突擊戰車、空降部隊及灘頭陣
地等高價目標實施攻擊，創造國軍
作戰有利態勢。 

三、 第三款定明採購小型自殺無人艇，
發揮隱匿、高速、精準等特性，於中
共航渡階段，對敵中型、大型船艦，
實施襲擾、攻擊，以打亂、癱瘓或阻
滯敵進犯攻勢，逐次削弱敵有生戰
力，迫其無法達成登島及對我封控
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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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

二千一百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

其預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不

得充經常支出規定之限制。 

      前項所需經費來源，得以移用以

前年度歲計賸餘或舉借債務方式辦理

；其每年度舉借債務之額度，不受公共

債務法第五條第七項規定之限制。中

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於本條例施

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合計數，不得超過

該期間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合

計數之百分之十五。 

      本條例施行期間，中央政府舉借

之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

，應依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辦理。 

一、 第一項定明本條例所需國防自主無

人載具採購經費上限，並以特別預
算方式編列支應所需經費，及預算
編製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不得充
經常支出規定之限制，俾使經費編
列保持實際預算執行時之支用彈性。 

二、第二項定明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
所需經費之財源籌措以移用以前年
度歲計賸餘或舉借債務方式辦理，
不受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七項規定
每年舉債額度之流量限制，並為符
合財政紀律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意旨，舉債比率仍應有一定控管機

制。 
三、第三項定明本條例施行期間，中央

政府所舉借之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

償餘額預算數，仍應依公共債務法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以符財政

紀律法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範意旨。 

第六條  本條例所列預算之執行，審計

機關應依法辦理審計。 

本條例所列預算之執行應依法辦理審計。 

第七條  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八月一日起

至一百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屆

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之
施行期間。 

二、國防部將採取大量、長單及迭代更

新原則，提升國軍無人載具量能，同

時蒐整無人載具演訓所見缺失及當

前各國戰場運用之最新戰術戰法，

於軟體、硬體上持續精進，使國軍未

來於戰場，隨時保持有效嚇阻之不

對稱戰力，故為保留彈性，獲得可滿

足作戰需求之裝備，爰於第二項定

明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屆

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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